转发全继委办关于申报2017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
皖继委办〔2016〕11号

各市及宿松县、广德县卫生计生委并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委有关直属单位及学术团体，医学高等院校附属医院：

　　为做好我省2017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工作,现将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申报2017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通知》（全继委办发〔2016〕05号）转发给你们，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我省2017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仍实行网上逐级申报。新申报项目时间为2016年8月15日－ 8月31日；备案项目申报时间为2016年8月15日－2017年1月7日。项目申报网址为http://cmegsb. cma.org.cn。

　　二、项目网上申报后，点击“申请代码”打印纸质申报表格1份，并签字盖章，连同申报2017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汇总表（附件3）于9月2日前报送省继教办。

　　三、请各市继教委员会、省直医疗卫生单位按照《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指南》要求认真进行项目审核，并按时上报。各市项目申报材料由市继教委统一报送省继教办。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或备案均不收费。

　　四、联系方式。

　　安徽省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邮寄地址:合肥市永红路15号省医学会二楼

　　邮 编:230061

联系电话：0551-62829118

                  安徽省继续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6年8月15日

附件1

关于申报2017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项目的通知

全继委办发﹝2016﹞0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及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有关委属单位及学术团体，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所在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积极推动“十三五”期间继续医学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强化继续医学教育管理，提升继续医学教育质量，现就做好2017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以下简称国家级继教项目）申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 申报时间 
　　新申报项目： 
　　2016年7月25日—9月14日 
　　备案项目和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项目： 
　　2016年7月25日—2017年1月16日 
　　请各有关单位（各级行政用户）在上一级规定的申报时间范围内设定本级的申报时间，做好项目申报工作。 
　　二、 申报网址 
　　http:// cmegsb.cma.org.cn 
　　三、 相关要求 
　　2017年国家级继教项目申报按照《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详见附件）执行。 
　　四、 注意事项 
　　（一）国家级继教项目申办主体已由原申报单位、主办单位分别设置，统一调整为申办单位（远程国家级继教项目原申报单位调整为申办单位）。2016年国家级继教项目申报2017年项目备案时，原申报单位将转为申办单位，请各有关单位可酌情考虑选择备案或重新申报。 
　　（二）除中华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华护理学会、中华口腔医学会、中国医院协会、中国医师协会以外的全国行业学术团体申报国家级继教项目，按照《关于全国行业学术团体申报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工作的通知》（全继委办发〔2015〕10号）及相关补充通知执行。 
　　（三）请各省级继续医学教育管理部门（含直接向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申报项目单位），按照指南要求，严格开展项目申报审核工作。 
　　五、 联系方式 
　　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地  址：北京市东四西大街42号，邮  编：100710 
　　联系人：冯秋阳、陈丽 
　　联系电话：010-85158400、85158805 
　　六、文件公布 
　　本文件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和中华医学会网站（http://www.nhfpc.gov.cn和http://www.cma.org.cn）公布。 

　　附件：《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指南》 
                 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代章） 
                 2016年7月13日
附件2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指南

为规范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工作，加强项目管理，提升培训质量，根据《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认可办法》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制定本指南。

一、申报要求

（一）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标准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应以现代医学科学技术发展中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为主要内容，注重项目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先进性，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本学科的国内或国际发展前沿；

2.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新进展；

3.国内先进技术、成果的推广，国外先进技术、成果的引进和推广；

4.填补国内、外空白，有显著社会或经济效益的技术和方法；

5.当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大传染病防控或突发应急事件等重点工作领域的研究成果。
（二）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备案）表填报要求

1.申办单位须为医疗卫生或相关的教学、科研等机构；

2.项目的申办单位须由其行政管辖的上级部门予以建立申报用户（立项用户）并通过该用户申报项目。不可重复申报；

3.填表前须认真阅读申报（备案）表中的填表说明；

4.填写申办单位、项目负责人及授课教师工作单位名称时，需完整填写单位的标准名称（与单位公章相一致）；

5.根据所报项目内容正确选择相应的学科专业，学科专业的详细分类与代码见申报（备案）表；

6.按要求选择相应的申报（备案）表，如实、准确、认真填写其中的各项内容。如有不实、虚假、错误信息及未按要求填写，一经发现，将不予通过；

7.项目负责人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负责的项目内容须是其所从事的主要专业或研究方向。其当年负责的新申报项目最多不超过2项且需承担项目的授课任务（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项目的负责人不受此限）。项目负责人须为在职（岗）工作人员；

8.项目理论授课教师应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实验（技术示范）教师应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其专业应符合授课内容的学科专业；

9.项目的举办地点须在中国内地，严禁在国家明令禁止举办会议的风景名胜区举办；

10.严禁组织与项目无关的参观、考察等活动，严禁组织学员旅游观光；

11.每项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每年举办的期（次）数不得超过6期（次）；

12.申报（备案）远程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

⑴须符合申报（备案）远程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的资质要求；

⑵远程项目设有学术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对项目负责人的相关要求只针对学术负责人，其对项目学术水平全面负责。技术负责人只负责项目的技术制作。

13.项目备案相关要求：

⑴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不含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项目及已进行过一次备案的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如当年举办完成并按要求通过国家级CME项目网上申报及信息反馈系统汇报执行情况后，拟下一年度继续举办，可申报项目备案，备案只可进行一次；

⑵如项目申报备案，除下一年度的举办起止日期、地点、拟招生人数及项目负责人联系电话、申办单位联系人和电话可变更外，其余项目信息均不得变更；

⑶项目备案时题目中涉及期（届、次等）数或年份需调整时，可在备案表的备注中注明改后的期（届、次等）数或年份数。

14.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所申报项目须与基地学科专业相符。

二、申报程序

（一）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程序

1.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工作实行按学科或按属地化管理：

申办单位逐级向本省（区、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申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辖单位逐级向兵团卫生局申报；符合相关要求的全国行业学术团体可按学科专业选择中华医学会、中华护理学会、中华口腔医学会、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医院协会和中国医师协会中的一个机构作为申报途径。

项目在逐级申报过程中，各级相关管理部门须按要求认真核审。各省（区、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直属单位、其他向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直接申报项目的单位及上述六个学（协）会须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备案项目除外），评审通过的项目经核准后（经六个学（协）会申报项目的全国行业学术团体自行评审核准），按相关要求报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各申办单位通过国家级CME项目网上申报及信息反馈系统网上填报的项目上报后，还需报送纸质申报材料（注：项目网上申报后，点击项目的申请代码可显示所申报的项目并可进行打印），纸质申报材料在项目负责人和授课教师签字栏须由项目负责人和授课教师签字确认（备案项目除外），在申办单位同意并加盖单位公章后逐级上报。省级继续医学教育管理部门（含其他向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直接申报项目的单位）按要求存档保存纸质申报材料（经六个学（协）会申报项目的全国行业学术团体自行存档保存纸质申报材料），纸质申报材料不需向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报送。

   （二）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项目申报程序

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申报项目向基地所在单位的继续教育主管部门报送，所在单位的继续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向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报送。

基地通过国家级CME项目网上申报及信息反馈系统进行网上申报后，还需打印纸质申报材料（注：项目网上申报后，点击项目的申请代码可显示所申报的项目并可进行打印），报送基地所在单位的继续教育主管部门，所在单位的继续教育主管部门同意后加盖单位公章并存档保存纸质申报材料。

（三）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只受理国家级CME项目网上申报及信息反馈系统的网上申报，如因项目负责人负责的项目数量超出规定要求等情况需进行项目相关信息调整时，只在网上进行。对于形式审查不合格的项目不予批准。

（四）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备案（含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项目申报）均不得收取费用。

三、批准公布

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对所申报的项目进行形式审查，并组织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学科组专家对通过形式审查的新申报项目进行网上评审（各省级继续医学教育管理部门或向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直报项目单位可利用国家级CME项目网上申报及信息反馈系统进行网上初评）。经核准，于每年年底前公布下年度评审通过的项目及部分备案项目（第一批项目），于每年3月底前公布当年度第二批项目（主要为备案项目）和当年度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基地项目。并择期公布不同意项目和经整理汇总的不同意原因。

请各申办单位根据项目的公布时间，适当安排和确定项目的举办时间（备案项目和基地项目须安排在项目举办年度的4月1日以后举办）。

四、其他

凡弄虚作假等违规申报，一经发现将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不批准、批评、全国通报、责令停办、取消1-3年申报资格等处罚。

